
休閒農場業者申請「動物展演許可」常見 Q&A 

  111.02.09 

Q1：什麼叫動物展演？ 

A1： 

1. 依動物保護法第 3 條所稱「展演」，其定義為「在公共場所或

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動物供展示、表演或與人互動。」，前開

所指展示即以動物供人觀賞行為，互動行為則包含餵養、觸摸、

騎乘等。前開「動物」係之犬、貓及其他人為飼養或管領（意

即管理）脊椎動物，包括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寵物及其他動

物。 

2. 其中，「經濟動物」指為皮毛、肉用、乳用、役用或其他經濟

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實驗動物」則為科學應用目的而

飼養或管領之動物。「寵物」係為犬、貓及其他供玩賞、伴侶

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 

 

Q2：哪些展演動物、管理類型或場所可免申請展演動物許可？ 

A2： 

依動物保護法第 6-1條第 1項授權頒布之「免經許可之動物展演

類型條件方式或場所」公告，摘要說明如下：  

1. 寵物與飼主或公眾，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所進行非

營利性之互動，可免申請展演動物許可。 

2. 領有畜牧場登記證書或畜禽飼養登記證書之畜牧場畜養範圍

內，所進行之家畜、家禽展演，可免申請展演動物許可。倘設

置獨立動物展演區域，或常態性進行動物展演活動者，仍應依

法提出申請。 

3. 領有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之陸上魚塭內，所進行之水棲經

濟動物展演。倘設置獨立動物展演區域，或常態性進行動物展

演活動者，仍應依法提出申請。 

4. 住宿或餐飲營業場所內，所進行之動物展演。倘設置獨立動物

展演區域，或常態性進行動物展演活動者，仍應依法提出申

請。 

5. 非屬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之魚類、兩棲類或龜鱉目中生活史與

水域環境高度相關等水棲動物，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以水池，或總容積三十立方公尺以下水族缸，所進行之展

演。 



 

Q3：申請展演動物許可證的資格為何？ 

A3： 

1. 倘以動物展演為營利之活動、場域，依法需申請展演動物許可

證，其申請資格僅限以具有社會教育機構、「休閒農場」、觀

光遊樂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格者。 

2. 惟倘申請人或其僱用之相關人員曾宰殺、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

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宰殺犬、

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或使用藥物、槍械，

致複數（1 隻以上）動物死亡情節重大，經有罪判決確定，則

不具申請展演動物許可證之資格。 

 

Q4：休閒農場場內的動物都屬於展演動物嗎？ 

A4： 

休閒農場如果有以餵養、觸摸、騎乘等為號召，對外進行攬客、

收費等營利行為，即屬於動物保護法及動物展演管理辦法規定，

須納入管理之展演動物，應經申請許可。倘僅為場內固定或具隔

離之區域飼養，未以前開互動對外進行攬客、收費等營利行為，

則非屬須納管之展演動物。 

 

Q5：休閒農場申請展演動物許可須檢附動物來源證明嗎？ 

A5： 

依據動物展演管理辦法第 4條第 5款規定，為預防展演動物來自

非法管道，申請動物展演許可者須於營運計畫書中載明展演動物

來源(如：場內繁殖、外購或領養等)，爰仍請於營運計畫書中核

實填列。 

 

Q6：休閒農場申請展演動物許可，須全場場域範圍及所有飼養動物

均提出申請嗎? 

A6： 

1. 動物展演管理辦法並非要求休閒農場業者須將場內所有動物及

飼養場所均納入展演場所，建議業者申請前應對場內環境做好

充分的思考及規劃，如屬飼養生產作為農特產販售、場內餐飲

食用或單純自養自用之經濟目的動物，則做好場內之空間區隔，

避免該動物與客人於場內進行營利性展示、互動時，則不需要



申請展演動物許可。 

2. 休閒農場業者可於場內規劃動物展演場所之區域，並依動物展

演管理辦法規定，於地籍圖謄本將展演場所範圍著色標明，及

於營運計畫書內詳細說明，無須全場範圍申請為展演場域。 

3. 場內倘有不進行展演之動物，業者應做好場內飼養空間規劃、

區隔，避免該動物與遊客於場內進行營利性展示、互動，即可

排除該區域為展演場所，並於營運計畫書備載說明。 

4. 休閒農場如果同時亦登記為畜牧場者，須注意「免經許可之動

物展演類型條件方式或場所」公告第 6 點之但書規定，即如飼

養之家畜、家禽設有獨立區域供動物展演，或常態性進行動物

展演者，仍須依法提出申請展演許可。 

5. 倘業者有飼養免經申請展演許可之動物展演，仍須遵照動物保

護法中飼主責任規範管領照護動物。 

6. 其他免經許可之動物展演類型條件方式或場所，除參照 Q2 外，

亦可參考「免經許可之動物展演類型條件方式或場所」及動物

展演管理辦法規定。 

 

Q7：場內有部分動物為自養生產、部分為與遊客互動，申請展演動

物許可時，還需要注意哪些事項？ 

A7： 

1. 如 Q4~Q6，部分動物規劃為展演，部分動物規劃為非動物展演，

業者應視自身需求妥善思考規劃。 

2. 場域的區隔亦應以社會一般認知及經驗法則足可判斷二者利用

目的差別為原則，動物欲以經濟利用(農特產販售、場內餐飲食

用或單純自養自用)而非展演者，業者做好場內之空間區隔，避

免該動物與客人於場內進行營利性展示、互動，即可排除該區

域為展演場所，免經許可。 

3. 場內飼養之動物中有部分為與遊客互動，倘申請展演動物許可，

僅需以該供動物與人互動之場域提出申請。 

4. 免經許可公告第 4 點雖規定「寵物與飼主或公眾，於公共場所

或公眾得出入場所，所進行非營利性之互動」可免申請展演許

可，然而因各種動物於人類社會共存的形式不同，所需區隔的

程度亦不相同，舉例而言： 

(1) 如業者有飼養刺蝟等較罕見寵物，則其區隔程度需求顯然較高，

與客人應保持足夠的物理(距離或隔板、籠等)或視覺上的區隔，



否則有以刺蝟展示予客人觀賞的營利性互動之疑慮。 

(2) 飼養雞、鴨等屬人類社會普遍之經濟動物，依社會一般認知及

經驗法則，此類動物於業者所有之農場場域中自由活動亦屬常

態，則其所要求的區隔程度自會因此而較低，但若有明顯的利

用目的，如讓客人親自至禽舍內觀察、互動等營利性活動，則

進行該活動之場所應仍須視為展演場所。 

 

Q8：飼養畜禽達到何種規模必須申請畜牧設施容許使用？有哪些樣

態可免申請？倘申請畜牧設施容許使用，是否視為鄰避設施要

距離相關人群 300 公尺以上？ 

A8： 

1. 申請「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及畜牧法申辦「畜牧場登記」分屬

不同法源之行政程序，若土地屬農業用地且興建有固定基礎設

施，應申請容許使用，如為畜牧設施，則須申請畜牧設施容許

使用。 

2. 飼養禽畜達農委會公告規模，應於該土地取得同意作畜牧設施

容許使用後，申請辦理畜牧場登記。 

3. 飼養禽畜達農委會公告規模規定如下： 

(1) 家畜：牛 40 頭以上、馬 20 頭以上、鹿 40 頭以上、羊 100 頭

以上、豬 20 頭以上或兔 400 隻以上。 

(2) 家禽：500 隻以上。 

(3) 同場飼養不同種類之家畜或家禽，依前兩項所定數量比例，換

算為同一家畜、家禽後，合併計算其飼養規模。 

4. 農業用地上申請興建之畜牧設施，其飼養家畜、家禽未達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飼養規模以上，是否須受該縣市畜牧場登記管

理自治條例限制，請洽各縣市政府針對其所訂自治條例說明。

另，各縣市政府執行建管法規之裁量及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

例之限縮規定（鄰避設施），事涉各縣市自治事項，亦請洽各

縣市政府依其所訂自治條例說明。 

 

Q9：休閒農場飼養動物未達公告規模，僅為自用、場內農產銷售，

非屬展演動物及場域，其舍房設施必須取得何種容許使用及使

用執照?倘為展演動物設施，則須取得何種容許使用及使用執

照？ 

A9： 



1. 有關休閒農場動物飼養設施，如為無固定基礎之臨時性與農業

生產有關之設施(如簡易竹木材搭設或僅點狀基樁，未有固定基

礎撲面) ，尚無需申請容許使用，惟其設置仍需洽詢縣市政府是

否有另訂之審查規範辦理；如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應先

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並依建築法規定申請建築執照及使

用執照。 

2. 另本會103年12月29日農輔字第1030736035號函釋說明略以：

「休閒農場內擬申請之農業設施，若部分設施經貴府審認其設

施規模及使用態樣與一般常態生產型設施不同，且目的供遊客

休閒體驗之用，得依規定辦理休閒農業設施項下農業體驗設施

之設置。」，或由縣市政府依現場實際經營利用狀況是否符合休

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第 21條第 23款「其他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與休閒農業相關之休閒農業設施」規定申請。 

3. 因興建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可能為畜牧設施或休閒農業設施，

仍需由縣市政府判斷設場土地、經營方式及場內設施是否需申

請畜牧設施容許，且申請容許使用時，應注意許可使用細目及

條件仍須符合「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

或「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Q10：展演動物之居住空間及活動空間是否充足？其計算之標準如

何？ 

A10：有關展演動物之居住空間及活動空間是否充足，須由縣市政府

視個案認定。 

 

Q11：動物展演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2 款所規範展演場所與飼養籠舍之

安全防護設施、第 3 款展演動物與人員或其他動物之間之安全

規範如何認定？可否依動物習性區分等級做不同的規範？ 

A11： 

有關動物展演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2 款及第 3 款之展演場所

與飼養籠舍之安全防護設施，以及展演動物與人員或其他動物

間之安全規劃、保護措施、緊急事件處理機制及展演動物之安

全運送作業程序等，係指展演動物對人或其他動物具危險性者

之防範措施，其審查須依展演動物類型及風險程度，由縣市政

府依個案認定。 

 



 

Q12：現有之休閒農場為改善動物之居住及活動空間而做異動，休閒

農場之經營計畫是否要變更？ 

A12： 

休閒農場場內設施或規劃如須進行變更，請依休閒農業輔

導管理辦法提出經營計畫書變更申請。 

 

Q13：是否能提供展演動物許可申請表單，以及營運計畫書填寫範例

或相關較詳細說明之範本？ 

A13： 

本會現已制定「營運計畫書範本」，請自動物保護資訊網

(https://animal.coa.gov.tw/)下載取用，路徑為「動物保護資訊網/

我想了解專區/法令天地/動物展演管理辦法/動物展演營運計畫

書-範本」，如有其他問題亦可洽詢各縣市政府或(02)2381-2991

轉動物保護科。 

 

Q14：休閒農場場域內之動物如有運送移動需求，只要持有動物運送

人員證照，就可以運送動物嗎？ 

A14： 

1. 依動物保護法、動物運送管理辦法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動物種類，其運送人員應經運送職前講習結業，取得證書，

始得執行運送業務。運送人員經運送職前講習結業並執行業務

後，每 2 年應接受一次在職講習。 

2. 前述公告之動物種類計有： 

(1) 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寵物屬本法第 3 條第 1 款所定動物，

以及經公告為瀕臨絕種、珍貴稀有之陸域保育類野生動物或

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 

(2) 經濟動物係指豬、牛、羊、雞、鴨、鵝及火雞。 

3. 運送動物應注意其食物、飲水、排泄、環境及安全，並避免動

物遭受驚嚇、痛苦或傷害。 

4. 另運送豬、牛、羊、雞、鴨、鵝及火雞等特定種類經濟動物，

應符合動物運送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詳見該辦法所附「特定種類

經濟動物之運送工具應遵行事項表」)。 

 



Q15：農場內無論為業者自行飼養之寵物、經濟生產之動物或經許可

之展演動物，如有因對其習性的不了解而造成飼養、管領或處

置不當，是否涉及動物保護法第 3 條第 10 項所稱之虐待？這

情況應如何改善？ 

A15： 

1. 動物之飼主，以年滿 20 歲者為限。未滿二十歲者飼養動物，以

其法定代理人或法定監護人為飼主，且應做到下列事項： 

(1) 提供適當、乾淨且無害之食物及 24 小時充足、乾淨之飲水。

提供安全、乾淨、通風、排水、適當及適量之遮蔽、照明與溫

度之生活環境。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避免其遭受

騷擾、虐待或傷害。 

(2) 以籠子飼養者，其籠內空間應足供其充分伸展，並應提供充分

之籠外活動時間。以繩或鍊圈束寵物者，其繩或鍊應長於寵物

身形且足供寵物充分伸展、活動，使用安全、舒適、透氣且保

持適當鬆緊度之項圈，並應適時提供充分之戶外活動時間。 

(3) 如飼養空間有發生危害風險時，除可將其移置安全處，並給予

逃生之機會。不得長時間將其留置密閉空間內，並應開啟對流

孔洞供其呼吸，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2. 因動物保護法第 3 條「虐待」之定義：指除飼養、管領或處置

目的之必須行為外，以暴力、不當使用藥品或其他方法，致傷

害動物或使其無法維持正常生理狀態之行為。建議業者對於習

性不了解動物，應避免飼養，倘需飼養時應審慎瞭解其習性並

注意飼養環境、方式，以免觸法。 

 

Q16：休閒農場內飼養之動物倘有死亡，因數量極少，一定要委託化

製廠處理嗎？或是有其他允許之處理方式？ 

A16： 

1. 休閒農場內之死廢畜禽，可逕與化製場簽訂委託化製動物屍體

或廢棄屠體契約書。 

2. 家畜係指牛、羊、馬、豬、鹿、兔；家禽係指雞、鴨、鵝、火

雞等，倘休閒農場飼養之動物非屬前述常見動物，仍應視化製

場自場之化製原料來源規範得否收受辦理化製。 

3. 部分縣市（例如彰化縣）養雞協會及養豬協會均有自辦化製原

料運輸業務，如有需要，可逕洽其辦理，或洽詢各縣市政府相

關單位/機構。 



 

Q17：休閒農場內動物罹患或疑患特定動物傳染病之動物屍體，可以

如何處理？ 

A17： 

有關休閒農場動物有罹患或疑患特定動物傳染病時，請通報

動物防疫機關，並應依動物防疫人員之指導，迅速隔離及為必要

之措施。 

 

 


